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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1、本项目的城西石场原料是指广州市花都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竞得的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城西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项目（以下简称“城西石场”）的剥离料，包括残坡积土、全强风化料及中风化料等原料。
2、合作标的物是招标人竞得的城西石场剥离出来的未经生产加工的相关原料（包括残坡积土、全强风化料及中风化料等）。目前招标人竞得的原料剩余量约为215万吨。
3、
4、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① 原料供应：招标人负责在生产期间向加工合作项目供应竞得的城西石场原料并提供管理服务（包括协调原料装车及相关用地手续办理），原料单价为固定单价（详见以下附表）。
	原料品类
	原料单价（元/吨）

	残坡积土
	2.50

	全强风化料
	9.85

	中风化料
	16.10


② 加工及运营服务：中标单位负责投资建设原料加工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并负责现场运营（包括不限于原料加工生产、生产成品购买、原料运输、生产过程废弃物合法处置、安全管理等）。
③ 产能要求：中标单位投资建设的加工生产线产能需满足15万吨/月。
④ 生产成品购买单价：生产成品由中标单位负责购买，招标人以先款后货为原则向中标单位按供应原料进场吨量收取生产成品销售货款，生产成品购买单价设置最低限价，投标人的报价低于最低限价的报价视为无效报价（详见以下附表）。
	原料成品品类
	生产成品购买最低限价（元/吨）

	残坡积土成品
	39

	全强风化料成品
	41

	中风化料成品
	43



⑤ 加工及运营服务费：招标人以月度为周期向中标单位按供应原料吨量结算支付加工及运营服务费，此费用为竞争性费用供应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单价以报价。
⑥ 管理费：管理费是招标人向中标单位收取的管理服务费，数量按原料进场吨量计量，管理费最设置最低单价，详见报价要求。
二、报价要求
1.报价只允许各项一个固定报价，不接受有任何选择的报价，否则按无效报价处理。
2本项目管理费用设置底价，即中选单位以进场原料吨量为计量数量向招标人支付管理费的最低价7元/吨，该价格为含税价，税率以国家税务机关颁布的最新政策为准，低于（小于或等于）最低限价的报价视为无效报价。
三、结算方式
1.加工及运营服务费过程计量结算按当月使用原料吨数量进行计量，并按月办理过程结算。中标人每月5日向招标人提交上月双方签字确认的使用原料吨数，作为月度（当期）结算依据。
2.过程结算计费公式：加工及运营服务费/月=（原料成品品类购买单价-原料单价-管理费用）*每月使用原料吨数。
3.以上过程结算的支付，中标人按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量，提交支付申请书，招标人审批通过后，且招标人已收到对应销售账款后，支付至该周期结算款的100%。如中标人在过程运营服务中不满足招标人相关管理要求，招标人有权在后续款项中相应扣除。
